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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涉及深南電路建議發行 A股可換股債券的可能主要交易

：本公司視作出售深南電路權益之進一步發展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9年 6月 6日舉行的深南電路股東大會上，最高金額為人
民幣 1,520,000,000元的深南電路可換股債券的建議發行計劃已批准。

茲分別提述中航國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4月 8日、2019年
4月 24日、2019年 4月 29日及 2019年 5月 30日之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4月 8日之公告（「該公告」）所賦予者具有相同涵
義。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建議發行須待（其中包括）深南電路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9年 6月 6日舉行的深南電路股東大會上，建議發行已獲深
南電路股東批准。

建議發行仍有待中國證監會之批准，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
根據上市規則就該等建議發行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航國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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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深圳，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共有 9名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劉洪德先生、賴偉宣先生、由鐳先生、劉軍先
生、傅方興先生及陳宏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慧玲女士、鄔煒先生及魏煒先生。


